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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（ RHEL ）和 SUSE
Linux Enterprise Server （ SLES ）中的存储分区
方案

在 RHEL 上， SnapDrive for UNIX 会对磁盘进行分区，以配置主机存储实体。但是，
SnapDrive for UNIX 允许为 SLES 11 上的分区和非分区设备以及仅为 SLES 10 上的非分
区设备配置和管理 SnapDrive 操作。

Linux 2.2 和 2.4 内核版本不能使用原始磁盘创建文件系统，因为以往所有 Microsoft x86 系统架构都使用
Windows 操作系统，并且始终对硬盘进行分区。由于初始内核是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写入的，因此，内核的
写入方式也会使硬盘上存在分区。为了在原始设备上创建文件系统，始终会进行进一步的分区。对于磁盘组中的
LUN 和 / 或原始 LUN ，绝不会进行分区。因此，分区方案的任何更改仅限于在原始设备上的文件系统情况下的
行为。

支持的分区设备

SnapDrive for UNIX 5.0 或更高版本可在 Linux 中为多路径和非多路径环境提供存储分区
功能。

您必须按照准则使用适用于 UNIX 的 SnapDrive 对存储设备进行分区。

在 Linux 中使用逻辑卷管理器时，必须使用未分区的 LUN 。

下表提供了分区信息以及如何为不同的操作系统启用分区信息：

操作系统 单个分区 多个分区 非分区设备 文件系统或原始设备

Red Hat Enterprise

Linux 5 倍

或

Oracle Enterprise

Linux 5 倍

是的。 否 否 ext3*

Red Hat Enterprise

Linux 6x

或

Oracle Enterprise

Linux 6 倍

是的。 否 否 ext3 或 ext4*

SUSE Linux

Enterprise Server 11
是的。 否 否 ext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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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系统 单个分区 多个分区 非分区设备 文件系统或原始设备

SUSE Linux

Enterprise Server 10
否 否 是的。 ext3***

Red Hat Enterprise

Linux 5x 或更高版本

或

Oracle Enterprise

Linux 5x 或更高版本

是的。 否 是的。 使用 ASMlib* 的
ASM

SUSE Linux

Enterprise Server 10

SP4

或

SUSE Linux

Enterprise Server 11

是的。 否 是的。 使用 ASMlib* 的
ASM

SUSE Linux

Enterprise Server 10

SP4 或更高版本

或

SUSE Linux

Enterprise Server 11

是的。 否 否 不使用 ASMlib'%'*

的 ASM

• 一般注意事项 *

在 SnapDrive for UNIX 4.2 中创建的 Snapshot 副本基于分区设备。这些 Snapshot 副本可以在 SnapDrive for

UNIX 5.0 及更高版本中进行还原，连接并受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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